附件2：

湖州市新能源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方案
一、专项设立的背景和意义

新能源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发达国家和地区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顺应科技潮流，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我国把开发利用新能源、推进新能源产业化作为实施能源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新能源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出台了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法律和优惠政策，新能源产业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列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要积极研发新一代核能技术和先进反应堆，发展核能产业；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开拓多元化的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提高风电技术装备水平，有序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加快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利用生物质能；要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同时，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相关前沿技术研发，大力推进高能效、低排放节能汽车发展。通过产业、财税等政策引导，我国新能源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到2010年底，中国光伏电池产量已超过全球总产量的50%，已有数十家光伏公司在海内外上市。

近年来我市新能源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技术创新水平大幅提升。2005年，我市新能源产业产值仅为24.24亿元，2010年，新能源产业规模以上销售收入达到214.28亿元。2009年，湖州市专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重点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的若干意见》（湖委发〔2009〕59号）将新能源产业列为湖州市六大重点特色产业之一。随后，出台了《湖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年）》。现在，新能源产业已被列入《湖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重点发展的三大产业之一。提出：到2015年，全市新能源产业实现规模以上销售收入1000亿元以上的目标。

湖州的新能源产业已经具备了完善的软、硬件环境，是大力发展这个产业的良好时机。为了紧紧抓住当前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良好机遇，充分发挥我市新能源产业优势，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优化升级，特提出新能源产业发展重大专项，以提高我市新能源产业整体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产业积聚和产业链的形成，实现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专项总体目标和重点支持的技术与领域

（一）专项总体目标

以构筑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基地为目标，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和应用的关键技术，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核心竞争力强、行业领先的大企业。
预期目标为：通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LED相关领域50项重点研究和优选课题的实施，培养和扶持50家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使其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突破50项关键共性技术，形成50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和标准）50项以上，其中发明专利30项；培养各类人才1000名以上；新产品贡献率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培育3家销售收入超50亿元的企业（集团）。
（二）专项重点支持的技术和领域

根据国家支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科技领域，按照湖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并结合湖州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重点支持以下三个方面：1. 可再生能源技术及相关产品；2. 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和相关产品；3. LED相关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

1、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及相关产品

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具有普遍存在、用之不竭、无环境污染等优越性，在世界和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太阳能
重点支持：高效、低成本、低污染新型太阳能电池技术及相关产品；新型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及相关产品；与输配电网并网的光伏发电设备技术与产品；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相关产品；高倍聚光光伏发电技术及相关产品；与建筑相结合的高效、低成本的光伏、光热应用技术及相关产品。

（2）风能

重点支持：适应气候、环境条件和制造水平而且满足电网友好型的大型风力发电机组技术与产品；风电场远程监控系统、风功率预测技术、低电压穿越技术、大功率变流技术、风电功率波动规律及其对电力系统的影响、风电友好接入电力系统及调度匹配软件等配套技术与装置；提高风能发电质量、风电能的高效储存与转换的新技术与装备等。

（3）生物质能

重点支持：生物质发电关键技术及发电原料预处理技术及装置；生物质固体燃料致密加工技术、高效燃烧技术及装置；生物质气化和液化技术与装置；新型生物燃料生产技术与装置。在工厂、养殖场和种植场推广太阳能热和生物质能联用的技术，养殖场等场合沼气的大规模利用，农林（竹）废弃物的高效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等。

2、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和相关产品

（1）高性能绿色电池（组）及其相关产品

重点支持：便携式电器用高性价比绿色二次电池（组）技术及其相关产品；锂/亚硫酰氯电池等新型绿色电池技术及相关产品；先进绿色电池材料制造工艺与生产设备等。

（2）新型动力电池（组）与储能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

重点支持：镍氢动力电池（组）及锂离子动力电池（组）技术及其相关产品；新型储能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动力与储能电池高性价比关键材料研发等。

（3）燃料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

重点支持燃料电池催化剂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小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直接醇燃料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微型燃料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中低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及其相关产品。

3、LED相关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

重点支持：半导体照明外延材料、荧光粉、金属气相沉积设备（MOCVD）和LED器件设计、制造技术研发等。包括新型衬底片技术；高效高亮度低光衰高抗静电的发光二极管等；新型高效固体光源开发，大功率白光LED 产品功能研究及产业化；少散热器和无散热器长寿命、低光衰、高光效半导体灯等。支持与集成电路工艺兼容的硅基板LED封装新工艺等。

三、专项组织实施方案

（一）专项实施的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发挥民营资本优势，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紧紧抓住世界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良好机遇，壮大产业规模，以提高整体竞争力。强化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应用空间，在技术和产业化规模上都上一个新的台阶，加快新能源产业进一步集聚和产业链的形成。

（二）专项实施的原则

1、新能源产业发展重大专项的实施，采用分批立项，重点支持的滚动式发展方法，每年立项1－2个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2、项目课题的选择以能实施联合攻关、实现产业化为首要条件，以解决共性、关键技术和企业迫切需要攻关的技术为主要目标，通过主动设计、共同出资、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确定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3、立项的重大专项项目注重突出项目的经济意义和产业化的成熟程度，以保证项目实施的绩效和可持续性。做到实施一批，成功一批，发展一批，壮大一批。

4、项目实施单位应有良好的工作基础，有技术优势和具备成果转化推广的能力。以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合作，联合投标，通过竞争承担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三）专项组织实施方式

1、本专项由市科技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市科技局、县区科技局、有关企业联合实施新能源重大科技攻关及产业化示范项目，突出以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合作。

2、政府引导与企业投入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重大攻关项目和技术平台的资金投入。参与联合招标和实施新能源重大攻关项目的企业，在财政科技投入的基础上，对项目研发经费应不少于1：5的配套投入。

3、加快人才培养和技术队伍的建设。通过实施新能源技术专项，在相关企业中加快培养技术骨干力量，形成从事新能源及相关产业研发、示范和应用推广的基本骨干队伍，促进我市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科研合作，引进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及产品，发挥国外留学人员和华裔专家学者的作用，提高我市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专项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我市新能源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技术创新水平大幅提升，到2010年底，新能源产业规模以上销售收入达到214.28亿元，规模居我市六大重点特色产业第二位，产值增幅居六大重点特色产业之首。主要产业呈现如下特点：

1. 绿色动力电池集群优势明显
绿色动力能源行业产业族群已经初步形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原辅材料加工、极板生产、零配件制造到蓄电池组装和销售的产业链，并且产业已向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等下游产品延伸。区域内已形成了企业群体。产品已占据国内约50%以上的市场份额。

2. 太阳能利用产业迅速崛起
光伏产业迅速崛起。初步形成了从晶硅材料提纯—硅棒拉制—硅片切片—电池片生产—电池组件封装—太阳能电池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呈现出“上游企业稳步发展、中游企业高起点发展、下游企业不断涌现”的特点。产业链上游，羿阳、新元泰年产800吨多晶、单晶硅提纯、拉棒项目已经投产；产业链中游，晶能、新元泰年产8英寸硅片能力已达到1100万片，贝盛年产150兆瓦光伏电池项目已启动；产业链下游，恒基、大成等6家组件生产企业，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能力达到350兆瓦以上。
3. 生物质能利用技术达到相当水平
目前我市生物质能的利用主要有生物质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燃料制作和农村沼气使用四种方式。截至目前，全市已具有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35兆瓦以上。我市已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工程3个，现均已投入发电，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4. LED光源应用优势明显

我市以“晶日照明”、“浙江求是”、“海振电子”、“德清新源科技”为代表的半导体照明产业已渐成雏形，部分产品技术研发水平居国内领先，并已在大功率LED路灯取得了关键技术的突破。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为重大专项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十二五”期间以已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为起点，实施关键技术应用的新突破，将促进我市新能源产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五、分年度计划安排与经费预算

1、专项实施的分年度计划安排

实施年限：2011年1月—2015年12月。

2011年1月—2011年12月：编制“十二五”新能源技术专项实施方案，启动第一批新能源技术专项项目。

2012年1月—2012年12月：启动第二批新能源技术专项项目，开展第一批重点项目中期评估。

2013年1月—2013年12月：启动第三批新能源技术专项重点项目，开展第二批重点项目的中期评估，第一批重点项目结题验收，总结实施经验，开展示范推广。

2014年1月—2014年12月：启动第四批新能源技术专项重点项目，开展第三批重点项目的中期评估，第一、二批重点项目结题验收，开展示范推广。

2015年1月—2015年12月：启动第五批新能源技术专项重点项目，开展第四重点项目的中期评估，前几批重点项目结题验收，示范推广应用，进行总结，评估绩效。

2、经费预算
本专项总研发投入18000万元，其中争取国家、省经费1000万元，市财政拨款或补助（含贷款贴息）1000万元，县区配套1000万元，研发单位自筹配套15000万元。财政拨款或补助、国家资助部分主要用于实验室研究、中试研究、产业化研究和工程示范等。研发单位自筹及县区配套部分主要用于设备购置、改造、仪器的添置、中试和产业化试验费用。

